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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 

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作为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通讯”、“上市公司”）2016 年重大资产购买（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对交易对方沙翔、于正刚、嘉兴久禄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嘉兴久禄鑫”）对浙江德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景电

子”或“标的资产”）承诺期内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沙翔、于正刚、嘉兴久禄鑫签订的《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交易对方承诺标的资产即德景电子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实现

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6,000 万元、8,000 万元、10,000 万元，否

则交易对方将按照《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对公司予以补偿。 

（二）如未完成业绩承诺的补偿措施 

1、补偿条款 

《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利润补偿期间内每年度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

算：交易对方每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

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对价总额÷承诺年度内各年的承

诺净利润总和—已补偿金额。 

前述净利润数均以德景电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确定。交易对方

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总计不应超过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交

易价格。如依据上述计算公式在各年计算的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 0，则按 0 取值，

即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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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补偿顺序 

对于当期应补偿的金额，双方同意按照如下顺序由交易对方对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 

（1）首先从上市公司尚未向交易对方中各方支付的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价

款中扣减； 

（2）上市公司尚未向交易对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不足以补偿的，应当以

交易对方各方共管账户内的现金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3）按照前述（1）、（2）项的约定进行补偿后不足以补偿的，交易对方应

当以其合法的自有资金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4）按照（1）、（2）、（3）项的约定进行补偿后仍不足以补偿的，则交易对

方应当以其基于共管账户内资金购入的上市公司股票进行补偿； 

（5）如上述（1）、（2）、（3）、（4）项所约定的补偿全部实施完毕后，仍不

足以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的，交易对方应当以其合法拥有的财产向上市公司补足。 

鉴于交易对方中各方连带地对上市公司承担补偿责任，如交易对方中任意一

方的现金补偿金额不足以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上市公司均有权要求从应当向其

他两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中扣减，或要求以其他两方共管账户内的现金向上市

公司补偿；如交易对方中任意一方的股票补偿不足的，上市公司均有权要求其他

两方以股份补偿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 

3、减值测试 

在承诺年度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果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承诺年度期限内历年已补偿金额之和，交易对方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另需补

偿金额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承诺年度期限内已补偿金额。 

减值测试补偿的义务发生时，交易对方的补偿顺序按照《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的约定的顺序执行。 

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应超过本次交易标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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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交易价格。《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规定的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

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承诺年度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

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三）标的资产业绩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情况 

1、标的资产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浙江德景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7]001151 号），

标的资产 2016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

为 6,697.71 万元，超过承诺数 697.71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11.63%。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浙江德景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8]001704 号），

标的资产 2017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

为 7,507.91 万元，2017 年度未完成原承诺业绩 8,000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93.85%。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9]003338 号），

标的资产 2018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

为 5,055.90 万元，2018 年度未完成原承诺业绩 10,000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50.56%。 

德景电子2016-2018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承诺利润的差异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业绩承诺的净利

润 
实现的净利润 差异数 完成率 

2016年度 6,000.00 6,697.71 697.71 111.63% 

2017年度 8,000.00 7,507.91 -492.09 93.85% 

2018年度 10,000.00 5,055.90 -4,944.10 50.56% 

累计 24,000.00 19.261.52 -4,738.48 80.26% 

根据利润补偿公式计算，德景电子 2016-2018 年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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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9,261.52 万元，与业绩承诺数 24,000 万元的差额

为 4,738.48 万元，触发补偿条款，需要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2、业绩补偿方案 

根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约定，参与业绩承诺的为沙翔、于正刚、

嘉兴久禄鑫三位股东（下合称“补偿义务人”）。根据德景电子 2016-2018 年的业

绩完成情况，三位补偿义务人分别应补偿公司的款项为： 

序号 交易对方 转让时持股比例 
应补偿金额（万

元） 

1 沙翔 54% 8,529.27 

2 于正刚 26% 4,106.68 

3 嘉兴久禄鑫 20% 3,158.99 

合计 100% 15,794.94 

根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上述补偿义务人应补偿公司的款项，

首先从上市公司尚未向交易对方支付的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款中扣减。根据上

述安排，公司已经从尚未支付的第三期德景电子股权转让价款 30,000 万元中，

扣减公司应收取的业绩补偿 15,794.94 万元，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3、资产减值补偿方案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9]003337 号），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德景电子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73,226.00 万元，扣除股东增

资形成的净资产增加额 2,600.05 万元之后，股东全部权益为 70,625.95 万元，与

重大资产重组时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80,000.00 万元比较，标的资产减值 9,374.05

万元。 

由于德景电子在 2016-2018 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额（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合并净利润）低于累计预测净利润数额 24,000.00 万

元，根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

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对价总额

÷承诺年度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额－已补偿金额。结合 2016-2018 年累计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261.52万元，当期应补偿金额为 15,794.9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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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小于累计已补偿金额，根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德景电子业绩承诺方在履行上述补偿赔付之后，无需另行对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通过查阅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9]003338 号）、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9]003337 号），对德景电子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德景电子在 2016-2018 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额（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合并净利润）低于累计预测净利润数额 24,000.00 万元，

三年累计业绩完成率为 80.26%。根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结合 2016-2018

年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261.52 万元，当期应补偿金额为

15,794.94 万元。根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上市公司已经从尚未支

付的第三期德景电子股权转让价款 30,000 万元中，扣减上市公司应收取的业绩

补偿 15,794.94 万元，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由于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小于累计已补偿金额，根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德景电子业绩承诺方在履行上述补偿赔付之后，无需另行对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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